
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办理

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１９２号建议的函

陈敏等代表:

您提出的 «关于进一步填补犬只监管盲区的建议» (第１９２

号)收悉,公安厅高度重视,迅速开展专题研究、实地调研和推

动落实,现就建议办理情况回复如下.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(一)突出问题导向,加强城市养犬管理.２０１９年,公安厅

会同农业农村、卫健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下发 «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城市养犬管理工作的意见» (川公发 〔２０１９〕７２号),

积极指导各地加快推动立法,落实上级有关部署要求,建立公安

报警服务台、数字城管中心、市长热线三方协作机制,明确涉犬

类投诉信访件的移交渠道与移交方式,畅通群众涉犬信访来电渠

道.以地级市为单位,公安厅持续指导推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开

展立法工作.截止目前,成都、绵阳、广安、阿坝、甘孜等５个

市 (州)已出台犬只管理地方法规,成都正在修订中;遂宁、乐

山２个市在 «城市管理条例»中已加入犬只管理规定;广元市已

制定犬只管理政府规章;达州、雅安、巴中等３个市已发布犬只

管理政府通告;自贡、泸州、德阳、内江、南充、眉山、宜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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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阳等８个市正在实施立法工作.

(二)立足公安职责,开展专项工作治理.全省公安机关积

极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养犬执法,集中打击整治各类违法违规养犬

乱象,持续加大对不文明养犬行为整治力度,充分发动各社区组

织整合网格员、社区或业主 (物业)委员会、保安门卫、小区院

落自治成员等社会力量,及时发现涉犬违法犯罪线索,纠正不文

明养犬行为,查处违法养犬行为.同时,指导部分地区查处了不

当处理、非法贩卖、虐待犬只等不文明、不法行为.２０１９年以

来,全省共查处违法养犬行为和涉犬案件２１９２起,收容肇事犬

１５０只,流浪犬１０４５８只,处罚违法行为人１２０２人次,先后开展

犬只底数摸排登记行动６次,力争应登尽登.

(三)加强宣传引导,优化便民服务措施.通过 “四川公安”

公众号、官方微博平台和 “四川观察” “法在身边”等栏目,做

好线上宣传和问题解答工作.通过各类LED显示屏,滚动播放

文明养犬公益广告,印制图文并茂的宣传海报,在各居民小区出

入口进行张贴;发动街道社区、物业管理公司、社区网格员在各

小区业主微信群、公示栏宣传犬只管理政策规定,营造良好氛

围.公安厅将犬只管理服务纳入政务服务,推动实现 “一网通

办”.指导绵阳市公安局建设集成 “一站式”办理功能的城市养

犬管理服务综合信息平台,并以绵阳市为示范点在全省范围内推

广,截至目前,全省已有８个市 (州)上线运行了如 “蓉城犬

管” “i绵阳”等各类 APP、公众号、小程序,基本实现辖区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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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足不出户,就能在线轻松办理犬只登记、过户、销户等业务.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下一步,公安厅一是继续推动各市 (州)加快完善犬只立

法,进一步明确各环节、各部门责任分工,确保相关执法管理活

动有据可依.二是切实加强执法监管的主动性、规范性、文明

性,确保既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力度,又有人文关怀的温度.三是

联合省级犬只管理责任部门,不断完善涉及犬只管理的信息互

通、联动处置等协作机制,动态研判犬只管理形式,进一步凝聚

工作合力.四是推动政府部门建立犬只收容救助站,切实解决犬

只 “无处去”问题.

四川省公安厅

２０２４年５月３０日

—３—


